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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酒癮治療轉介及合作機制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經評估個案有酒癮

且具治療意願
註 1

 

衛政/自行

求助 

轉介至衛生局或請個案

直接攜帶轉介表單至酒

癮治療合約醫療機構
註 2

 
 

衛生局持續追蹤個案就醫情形 

個案至門診/急診就醫 

  醫師評估個案 

    生理狀況 

  門診治療 
住院治療 

不開案
註 3

 

造冊請領治療費用 

衛生局撥付請領費用，

撰寫期中、期末報告送

交衛生福利部審查 
 

治療後建議
註 4

 

社政單位或委託民間團體 

持續追蹤 結案 

歸檔 

 

網絡單位轉介 
(社會局/處等一級機關、監理站、勞動檢查

處、台中看守所等網絡單位) 

 

 

聯繫轉介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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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

1. 若轉介單位評估上有疑慮或需討論可致電至本局 04-25150192 分機 28 進行討論。 
2. 轉介單位將轉介單傳真(04-25150191)或電子郵件(hbtcm02073@taichung.gov.tw)寄送，請轉介

單位提供本市合作醫療機構名冊，請個案自行至醫療機構掛號。 
3. 若本案經醫師評估為不開案，若是因為經醫師評估有更急需處置之醫療行為或是不符合開案標

準(不具健保投保資格)等，本局會再致電轉介單位告知及討論。 

4. 若醫療機構對於治療後有轉介或轉診之建議，本局會再致電轉介單位告知及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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